附件1
玄武区首届“南京市德育优秀青年教师”候选人推荐办法
遵照首届“南京市德育优秀青年教师”评选办法制定本办法。

一、德育工作和科研要求

（一）德育理论和业务水平较高。善于学习德育工作有关理论，熟悉德育工作政策、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班级管理、主题活动策划组织等德育工作知识技能，形成一定的工作特色和教育风格，在德育工作中成绩突出，在青年教师群体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二）德育工作实绩较为突出。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在行政管理、班级管理、心理辅导、开展研究等方面成绩突出。具体要求为：

1.班主任教师所带班级的常规考核在校内位居前列，班级整体教学质量优良或推进明显；在转化后进生或接纳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帮助有特殊困难学生成长方面成果明显；积极组织和指导班级学生参与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德育活动，并取得较好成绩；所带班级近三年来无犯罪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不低于90%。获得“优秀班主任”或在班主任基本功竞赛中获奖者优先。

2.德育管理者在德育管理、共青团、少先队工作等方面有创新和特色，受到学生、家长及教师好评；在学校德育工作整体筹划、班主任队伍建设、德育管理制度建设、班主任研训活动开展等方面有创新举措、效果良好；积极组织和指导学生参与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德育活动，并取得较好成绩；所在学校在区域学校发展水平考核的德育评估中位居前列；所在学校近三年来无犯罪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获得过“德育创新奖”或所在学校积极承接教育主管部门德育项目者优先。

3.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能专职从事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学校或区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运行发挥重要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对学生及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及辅导成效明显，接受辅导者满意度不低90%。所在学校获得“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或“心理健康教育示范中心”优先。

4.德育科研人员积极围绕教育中心工作，扎实开展符合德育实践的科研和管理工作，有研究成果在校级及以上范围推广应用，指导德育工作实践。积极承接教育主管部门德育项目者优先。

（三）德育科研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德育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能掌握德育发展的最新动态，积极主动参与德育科研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果。具体要求为：

1.在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开设区级及以上班会研究课、示范课或德育讲座2次及以上；主持或参与过区级及以上德育科研项目（作者署名在前五），研究成果经评审鉴定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

2.在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撰写经评审鉴定达到“南京市德育优秀青年教师”要求的德育案例或论文2篇：其中至少须有1篇是独立发表在省级及以上教育期刊上（刊物须有ISSN或CN刊号）；或有1篇在省辖市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案例或论文评比中获二等奖及以上；德育教科研人员至少须有2篇是独立发表在省级及以上教育期刊上，或有2篇在省辖市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案例或论文评比中获二等奖及以上。

    二、评选程序
1．个人申报与学校推荐

    符合评选条件者可以向学校申请参加首届“南京市德育优秀青年教师”评选，各学校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对照评选条件，充分酝酿，广泛听取意见，通过个人述职、材料评审、德育工作业绩考核、群众评议等办法，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并在学校内公示一周。各学校于2017年2月25日前向区教师发展中心报送候选人推荐名单和相关材料。

   2．区教师发展中心初评                                      

区教师发展中心成立区推荐工作领导小组，严格遵照南京市教育局的相关要求，制订全区工作方案，组建各推荐工作小组。根据评选条件，深入学校，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民意测评、查看备课（听课）笔记、审阅论文论著等形式，对学校推荐的候选人进行全面考评，特别要注重对德育工作实绩的考评。
    （1）材料评审

   对学校推荐的候选人进行材料评审，根据教育教学绩效及材料评审结果，确定参加笔试人员名单（2月23－26日）。

（2）德育专业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笔试
    对学校推荐的候选人进行德育专业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笔试笔试笔试时间初定于2016年3月3日，考试的具体安排及要求另行通知。

    （3）面试
    根据德育专业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笔试成绩以及德育绩效及材料评审等成绩，确定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并于2017年3月15日进行面试。面试的具体安排及要求另行通知。

3．区教育局确定候选人推荐名单

3月30日前，区教师发展中心推荐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评情况集体讨论确定候选人推荐名单，报区教育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区教育局讨论确定玄武区首届“南京市德育优秀青年教师”候选人推荐名单，并于2017年4月初在玄武教育网上进行公示；

4.推荐名单上报和材料推送

区教师发展中心于2017年4月10日按照下达的推荐名额数，向市教科所上报推荐名单及相关材料。
三、申报材料
1．申报材料包括：①《首届“南京市德育优秀青年教师”候选人申报表》（一式两份）。②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科研成果（具体要求见“德育工作和科研要求”）。只需提供获奖证书、刊物及书籍（专著、教材）原件一份及其封面和扉页、论文或案例、论著、科研课题成果等材料复印件。③德育工作年限和德育工作有关实绩证明（须学校或单位加盖公章）、职称证书。④在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各类表彰、业务竞赛、技能竞赛中获得区级及以上奖励的获奖证书，开设区级及以上班会研究课、示范课或德育讲座的证书（证明）。

2.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各类获奖证书、证明材料、发表（出版）的论文（论著）等材料均需学校审核原件，加盖单位公章。

3.各类获奖证书、证明材料、学历证书等有关材料应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获得或正式发表（出版）。
四、评审项目及赋分（总分400分）

（一）材料及德育工作绩效评审（满分200分）

（二）德育专业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笔试（满分100分）

（三）面试（满分100分）


